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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4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217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富国中证红利低

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等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A

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1707 02170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单位：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04月03日起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个基金份额日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

元（不含1,0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如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个基金份额日累计申请金

额超过1,000万元，则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自2026年04月03日起，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

个基金份额累计金额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下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

正常办理。

3、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4、 投资者可以登录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03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已回购股份不超过135,435,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为自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减持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回购股份数量为67,0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成交最高价为6.7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5.64元/股，

成交均价为6.01元/股，成交金额为402,579,575.07元。

二、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公司已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风险，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具体情形决定实施对应股份减持计划，对应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

定性。

2、公司将在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期间内，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88758� � � � � � � �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

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

易日（即2026年3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黄学英 92,364,177 22.18

2 周金清 32,200,000 7.73

3 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31,050,000 7.46

4 陆民 29,601,000 7.11

5 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757,073 6.91

6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99,901 4.61

7 天津源峰磐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75,873 4.34

8 苏州贤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27,250 3.7

9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31,642 3.49

10 苏州博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17,974 3.17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

（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比例

（%）

1 周金清 32,200,000 10.80

2 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31,050,000 10.41

3 陆民 29,601,000 9.93

4 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757,073 9.64

5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99,901 6.44

6 天津源峰磐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75,873 6.06

7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31,642 4.87

8 苏州博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17,974 4.43

9 珠海峦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30,349 2.42

10

珠海高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瓴祈睿医疗

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30,349 2.42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关于湘财天天盈货币市场基金开展销售服务费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湘财天天盈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6年

4月3日（含）起至2026年4月16日（含），对湘财天天盈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开展销售服务费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产品范围

湘财天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二、费率优惠内容

2026年3月27日，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湘财天天盈货币市场基金开展销售服务费

优惠活动的公告》，自2026年3月27日（含）起至2026年4月2日（含），本基金销售服务费

率调整为0.13%/年。

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4月3日（含）起至2026年4月16日（含），本基金销售服

务费率调整为0.14%/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三、重要提示

1、上述优惠活动若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

概要等法律文件。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解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公司网址：www.xc-fund.com

客服电话：400-9200-759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基金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5299� � � � � � � � � � �证券简称：舒华体育 公告编号：2026-021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二期厂区2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7,068,4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维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傅建木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形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46,286 99.9574 65,900 0.0230 56,300 0.019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39,386 99.9550 71,800 0.0250 57,300 0.02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37,886 99.9545 66,800 0.0233 63,800 0.02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0,400 80.1775 210,700 15.0780 66,300 4.744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38,186 99.9546 65,500 0.0228 64,800 0.022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801,386 99.9070 201,600 0.0702 65,500 0.0228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802,686 99.9074 201,800 0.0703 64,000 0.0223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793,986 99.9044 207,400 0.0723 67,100 0.02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268,300 90.7614 71,800 5.1381 57,300 4.1005

3

关于续聘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266,800 90.6541 66,800 4.7803 63,800 4.5656

4

关于公司2026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1,120,400 80.1775 210,700 15.0780 66,300 4.7445

6

关于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申请融资

授信及为综合授

信额度内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1,130,300 80.8859 201,600 14.4268 65,500 4.6873

7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1,131,600 80.9790 201,800 14.4411 64,000 4.5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晋江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维建、张锦鹏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还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说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志强、刘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章志强律师、刘玉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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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机场路16号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0,654,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6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6年4月2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机场路1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因董事长冉兴先生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总经理胡

灵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现场及网络）共计7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0,654,66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0.9601%。 其中：以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30,506,0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3%。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2人,董事长冉兴，董事石永勇、徐洁、褚林塘，职工董事毛辕，独立董事王立平、王雄元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志宏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唐诚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77,822 98.5900 3,409,440 0.7093 3,367,400 0.700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59,922 98.5863 3,413,040 0.7100 3,381,700 0.703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54,722 98.5852 3,412,440 0.7099 3,387,500 0.7049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81,722 98.5908 3,407,940 0.7090 3,365,000 0.7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70,058 86.4830 3,399,440 6.7787 3,379,100 6.738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780,722 98.5698 6,830,340 1.4210 43,600 0.0092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22,322 98.5785 3,461,440 0.7201 3,370,900 0.70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430,506,0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15,895,5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7,379,084 79.9318 6,830,340 19.9408 43,600 0.1274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707,517 65.4884 856,240 32.8393 43,600 1.672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5,671,567 81.1219 5,974,100 18.878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5

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43,370,058 86.4830 3,399,440 6.7787 3,379,100 6.7383

6

《关于2025年

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43,274,658 86.2928 6,830,340 13.6202 43,600 0.087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2、3、4、5、6、7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其

中议案5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通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前述议案

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光文、赵坤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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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中

向交易对方陕西金创和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创和信”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本

次解除限售的股份59,851,2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2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2026年4月8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类型为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的限售

股上市流通。

（一）注册批复情况

2025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陕西烽火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48

号），同意公司向金创和信发行59,851,239股股份、向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59,

210,848股股份、向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发行27,778,64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

册申请，并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9,000万元的注册申请。

（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登记的新增股份合计146,840,

727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2025年4月8日。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所登记的新增股份合计114,249,034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2025年7月2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金创和信在本次交易中出具的承诺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金创和信

关于资料真实性的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承诺及时向上市公司

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所必需的全部原始书面

资料、副本资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和其他信息，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

供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本公司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

供的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所有文件的签名、

印章均是真实和有效的，各文件的正本或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

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 四、本公司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

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

公司拥有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

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其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

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

排。

关于所持标的资产权属状况的承诺

一、本公司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对于本公司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本

公司确认，本公司已经依法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

资、抽逃出资及出资不实等违反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

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二、本公司所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

股权代持的情形或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

排， 不存在任何现有或潜在法律权属纠纷。 该等股权不存在质押、抵

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限制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

冻结、轮候冻结、查封、拍卖该等股权之情形。 三、本公司依法拥有该等

股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对该等股权的占有、使用、收益或处

分没有侵犯任何其他第三方的权益，该等股权的过户、转移或变更登

记不存在法律障碍，若因所出售股权的任何权属瑕疵引起的损失或法

律责任，均由本公司承担。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

一、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二、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三、本公司在最近36个月内

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四、本公司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不得参与任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五、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

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则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金创和信 关于诚信与合法合规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最近五年内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

承诺或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情况。 三、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

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 四、本公司及主要管理人员目前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形；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五、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完整、准确，不存在虚

假、误导性陈述，不存在重大遗漏。 本公司完全了解作出虚假声明可能

导致的后果，并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金创和信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对涉及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金创和信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

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

此限。 二、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本公司如因上市公司实施送股、配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由上述认购股份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的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三、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所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四、若股份的锁定期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执行。

金创和信 关于瑕疵房产的承诺函

长岭科技尚有部分房屋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部分房屋的证载权利人

为长岭机器厂而实际所有权人为长岭科技、部分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房屋的证载信息与房屋实际情况不一致（以下统称“瑕疵房产” ）；基

于上述情况，本公司就长岭科技瑕疵房产相关事宜承诺如下：1、本公

司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督促、 配合长岭科技就瑕疵房产办理/重新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2、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因上述瑕疵房产被主管部门

强制拆除或被主管部门处罚等情形，而使长岭科技遭受资产损失或产

生其他费用的，届时本公司将按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所持长岭科技股权

比例承担长岭科技因此遭受的全部资产损失及其他拆除、 处罚等费

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经或正在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

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亦不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

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8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9,851,2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27%。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1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陕西金创和信投资有限公司 59,851,239 59,851,239 6.927% 0

合计 59,851,239 59,851,239 6.927% 0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47,622,117 17.09% -59,851,239 87,770,878 10.16%

高管锁定股 25,390 0.00% 0.00 25,39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756,000 0.09% 0.00 756,000 0.09%

首发后限售股 146,840,727 17.00% -59,851,239 86,989,488 10.0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6,396,121 82.91% 59,851,239 776,247,360 89.84%

三、总股本 864,018,238 100.00% 0.00 864,018,238 100.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结构表为

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限售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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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4月2日上

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4月2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建勇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3,200,000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222,2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72,977,800股。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0人，代表股份53,588,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52,351,4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3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1,237,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2人，代表股份1,237,5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1,237,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6％。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线上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3,588,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36,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4％；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3,584,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33,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44％；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弃权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3,584,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33,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44％；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弃权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柯燕军、何子彬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

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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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联域股份” ）分别于2026年1月19

日、2026年1月26日召开了2026年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1月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7

月25日至2026年1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其交易行为均发生于知悉内幕信息

之前，且系根据本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中的回购方案的实施，

系基于对二级市场情况的自主判断而作出， 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22,

200股。

2、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上述内幕知情人股份交易时间均

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信息之前，其当时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信息，不存在利用与本次股权激励

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的情形。

3、持续督导机构的自营业务账户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的自营业务账户存在交易

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中信建投于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其自营业务部门基于独立投资策略

而进行的操作，相关部门未获知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与本次股权激励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

的内幕交易的情形。

4、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

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本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

为。

四、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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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联域股份” ）于2025年4月24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

（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30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或股权激

励计划，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自2025年5月28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7.3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02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及2025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6年

3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22,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036%； 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2.795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35.4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8,206,483.00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

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

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及公司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